
证券简称：新中基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９７２

公告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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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

新疆中基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一、重要提示

１

、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没有增加或变更提案。

２

、本次会议没有议案被否决。

二、会议召开情况

１

、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１

日（星期一）上午

１１

：

００

时。

２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乌鲁木齐市青年路北一巷

８

号

５

楼公司会议室。

３

、召开方式：现场会议方式。

４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５

、主持人：董事 曾超 先生。

６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股票上市规则》及有关法律法

规、部门规章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三、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９

人， 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１７１

，

８９０

，

４２４

股，

占公司股份总额

４８２

，

０５３

，

３２９

股的

３５．６５％

。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本次会议。

四、议案审议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按照会议议程，以累积投票的方式，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１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选举曾超先生、吴明先生、刘丽萍女士、任忠光先生、丁新民先生、刘少君先生、梅竹先生、

孙卫红女士、姜方基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成员，任期三年。 其中梅竹先生、孙卫红女士、姜

方基先生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查无异议，当选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如下：

姓名 同意票数 反对票数 弃权票数

同意票数占有效

表决票数的比例（

％

）

曾超

１７１

，

８９０

，

４２４ ０ ０ １００％

吴明

１７１

，

８９０

，

４２４ ０ ０ １００％

刘丽萍

１７１

，

８９０

，

４２４ ０ ０ １００％

任忠光

１７１

，

８９０

，

４２４ ０ ０ １００％

丁新民

１７１

，

８９０

，

４２４ ０ ０ １００％

刘少君

１７１

，

８９０

，

４２４ ０ ０ １００％

梅竹

１７１

，

８９０

，

４２４ ０ ０ １００％

孙卫红

１７１

，

８９０

，

４２４ ０ ０ １００％

姜方基

１７１

，

８９０

，

４２４ ０ ０ １００％

（上述董事简历详见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５

日在《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发布的《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

２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选举赵俊霞女士、赵显明先生、孙美珍女士、程东生先生为公司第六届监事会成员，任期

三年。

表决结果如下：

姓名 同意票数 反对票数 弃权票数

同意票数占有效

表决票数的比例（

％

）

赵俊霞

１７１

，

８９０

，

４２４ ０ ０ １００％

赵显明

１７１

，

８９０

，

４２４ ０ ０ １００％

孙美珍

１７１

，

８９０

，

４２４ ０ ０ １００％

程东生

１７１

，

８９０

，

４２４ ０ ０ １００％

（上述董事简历详见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５

日在《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发布的《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

五、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经北京市国枫律师事务所朱明、崔白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

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的股东资格及表决程序等均符合法

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股东大会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１

、新疆中基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２

、北京市国枫律师事务所关于新疆中基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新疆中基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一年七月十一日

证券简称：新中基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９７２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２３

号

新疆中基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一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新疆中基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一次临时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６

日以传

真、电子邮件发出，本次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１

日在乌鲁木齐市青年路北一巷

８

号公司

５

楼

会议室召开，会议应到董事

９

名，实到董事

９

名。 会议推举董事曾超先生主持，公司监事及部

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审议并

一致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长及副董事长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与会董事一致同意：选举曾超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长；选举吴明先生为公司第

六届董事会副董事长。

二、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与会董事一致同意：聘任王晓东先生为公司总经理。

三、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及财务总监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与会董事一致同意：聘任刘丽萍女士、成屹先生、顾永新先生、李润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

武霞女士为公司财务总监。

四、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及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与会董事一致同意：聘任顾永新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秘书、郭媛女士为公司第六届

董事会证券事务代表。

上述四项议案的相关人员的任期均为三年， 自本次会议通过之日起， 至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１０

日止。 曾超先生、吴明先生及刘丽萍女士三人简历详见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５

日发布的《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告》，其余人员简历附后。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独立意见：认为董事长、副董事长及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提名方式、

聘任程序及表决结果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同意聘任。

五、审议通过《关于公司第六届董事会各专业委员会组成人员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与会董事一致同意：独立董事姜方基先生担任提名委员会主任，董事曾超先生、独立董事

梅竹先生担任提名委员会委员；独立董事梅竹先生担任薪酬委员会主任，董事吴明先生、独立

董事孙卫红女士担任薪酬委员会委员；独立董事孙卫红女士担任审计委员会主任，董事吴明

先生、董事姜方基先生担任审计委员会委员。

六、审议通过《关于向公司股东农六师国有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借款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６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公司

２０１１

年番茄酱生产期即将开始，鉴于公司近期还贷及短期流动资金周转压力较大，

为确保公司正常生产经营和持续健康发展，公司第一大股东农六师国有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

司（持有公司

９．１１％

的股份）同意向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提供借款，第一笔借款金额不超过

２５

，

０００

万元，主要用于公司近期还贷及补充生产所需流动资金，借款期限原则上不超过一年，利

率不高于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水平。

６

名非关联董事一致同意此议案，

３

名关联董事曾超先生、吴明先生、刘丽萍女士回避表

决此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独立意见：认为本次关联交易符合公司的实际情况，目的是为了补

充公司流动资金缺口，同时，体现了公司第一大股东对公司的支持，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

益。 本次交易事项公允，合法，不存在大股东侵占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况，没有损害中小股东的

利益。

七、审议通过《关于拟向公司股东兵团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出售房产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８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关联董事任忠光先生回避表决此议案，其余

８

非关联董事一致同意此议案。

鉴于公司业务需要， 公司拟将拥有的位于新疆乌鲁木齐市天山区青年路

３３１

号

１

栋

１１

至

１２

层写字间出售给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兵团投资公司”）。 此

房产建筑面积为

１８７２．７２

平方米，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经审计后的账面净值为

５３４．３９

万

元，不存在担保、抵押、质押及其他任何限制转让的情况，也没有涉及该项资产的诉讼、仲裁或

司法强制执行及其他重大争议事项。 此房产以经评估后的评估价值为依据，经双方协商确定，

出售房产所得款项主要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待此房产评估结束后，公司将根据作价情况，履行相应的审批程序并对具体交易情况及

时进行公告。

特此公告。

新疆中基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

一一年七月十一日

附件：

王晓东先生简历：

王晓东 先生，汉族，

１９６９

年

１２

月出生，中共党员，研究生学历，

ＥＭＢＡ

学位，经济师。曾在

兵团办公厅秘书一处工作； 自

２００１

年

３

月至

２００２

年

１

月任本公司总经理助理；

２００２

年

１

月

至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任本公司副总经理；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至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任本公司总经理兼董事； 现任

本公司总经理。 王晓东先生持有公司股票

１１８２

股，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条

件，最近三年未曾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成屹先生简历：

成屹 先生，汉族，

１９７２

年

１

月

１４

日出生，中共党员，硕士研究生学历，高级经济师。

１９９６

年

６

月至

１９９８

年

５

月，任职于新疆百花村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

１９９８

年

５

月至

２０００

年

２

月，

任职于新疆中基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

２０００

年

２

月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任本公司董事会秘书；

２００８

年

２

月至今任本公司副总经理。 成屹先生未持有公司股票，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

规定的任职条件，最近三年未曾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顾永新先生简历：

顾永新 先生，汉族，

１９６９

年

４

月出生，中共党员，大学本科学历，工程师。

２００２

年

９

月至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曾任新疆百花村股份有限公司资本运作部副经理、综合管理部副经理、证券事务

代表、投资者关系管理部经理、总经理助理；现任本公司副总经理兼董事会秘书。 顾永新先生

未持有公司股票，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条件，最近三年未曾受过中国证监

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李润先生简历：

李润 先生，汉族，

１９６３

年

６

月出生，中共党员，本科学历，助理会计师。曾任农六师

１０３

团

八道弯煤炭公司财务科科长兼会计； 农六师

１０３

团保温砖厂财务科科长兼会计； 农六师

１０３

团审计科副科级科员；农六师

１０５

团计财科科长兼农业综合开发办主任、政研室主任、发改办

主任、招商引资办主任、机关一支部副书记；农六师

１１１

团计财科科长兼农业综合开发办主

任、政研室主任、发改办主任、招商引资办主任、机关支部副书记；

２００６

年

１１

月至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任农六师国资公司总经理助理兼财务资产管理部部长；现任本公司副总经理。 李润先生未

持有公司股票，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条件，最近三年未曾受过中国证监会

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武霞女士简历：

武霞 女士，汉族，

１９７０

年

６

月出生，本科学历，会计师，中国注册会计师。

１９９５

年至

２００１

年，就职于新疆新新会计师事务所，曾任部门副经理。

２００１

年至

２００８

年

２

月，就职于上海立信

长江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新疆分所，曾任部门经理和业务总监。

２００８

年

２

月进入新疆中基

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工作，先后任公司审计部副经理、证券部经理；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至今，任公司财

务总监。 武霞女士持有公司股票

５００

股，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条件，最近三

年未曾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郭媛女士简历：

郭媛 女士，回族，

１９７８

年

８

月出生，中共党员，大专学历。

２００３

年

７

月进入新疆中基实业

股份有限公司人力资源部工作；

２００８

年

２

月在新疆中基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工作；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至今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郭媛女士未持有公司股票，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规

定的任职条件，最近三年未曾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证券简称：新中基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９７２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２４

号

新疆中基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第一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新疆中基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一次临时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１

日在乌鲁

木齐市青年路北一巷

８

号公司

５

楼公司会议室召开。会议应到监事

７

名，实到监事

７

名。会议

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推举监事 赵俊霞 女士主持。 会议经讨论通过

如下决议：

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六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７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会议选举赵俊霞女士为公司第六届监事会主席，任期三年，简历附后。

特此公告。

新疆中基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二

○

一一年七月十一日

附：公司第六届监事会主席简历

赵俊霞，女，汉族，

１９５７

年

１０

月出生，中共党员，大专学历，高级国际财务管理师。 曾任农

六师审计局担任科员、主任正副科员；农六师审计局副局长；农六师审计局局长。 现任新疆中

基实业股份有限责任公司监事会主席。

证券简称：新中基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９７２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２５

号

新疆中基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选举职工监事的公告

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新疆中基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８

日在公司五楼会议室召开公司职工代表大

会，参加会议代表共

１１

人，会议专题讨论了关于推荐公司职工代表出任公司第六届监事会职

工监事的议题，会议通过民主选举并形成如下决议：

同意选举龙亚辉先生、刘志海先生、富来义先生为公司第六届监事会职工监事，与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选举产生的四名监事共同组成公司第六届监事会，任期三年。 职

工监事简历附后。

特此公告。

新疆中基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二

○

一一年七月十一日

附件：职工监事简历

龙亚辉先生简历：

龙亚辉，男，汉族，

１９５６

年

１

月出生，中共党员，本科学历，经济师。曾任农四师机械厂厂长

兼党委书记；新疆中基蕃茄制品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现任新疆中基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党委

委员、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公司职工监事。

富来义先生简历：

富来义，男，汉族，

１９５９

年

４

月出生，、本科学历。曾任

２２２

团兵直建筑公司青年干事、指导

员；兵团武警指挥部指导员、营职教员；兵团外经贸委任纪检监察处副处长；新疆农垦粮油食

品土畜医保进出口有限公司党委书记兼副总经理；新疆新建粮油食品进出口有限责任公司副

总经理、董事；现任新疆中基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审计部副经理兼公司总部机关工会主席、公司

职工监事。

刘志海先生简历

刘志海，男，汉族，

１９６７

年

２

月出生，中共党员，研究生。曾就职于兵团农九师；新天国际经

济技术合作（集团）有限公司；现任新疆中基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工会主席、综合办公室副主任、

公司职工监事。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０１１ ２０００１１

股票简称：深物业

Ａ

深物业

Ｂ

编号：

２０１１－ ２７

号

深圳市物业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限售股份解除限售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及时、公平，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１

、本次限售股份实际可上市流通数量为

２

，

５１４

，

７８１

股，占本公司总股本比例为

０．４２２０％

；

２

、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期为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３

日；

３

、深圳市建设投资控股公司（下称：“建设控股”）、深圳市投资管理公司（下称：“深投公

司”）是本公司名义上的股东（股份登记在其名下），后建设控股、深投公司与深圳市商贸投资

控股公司依法合并为深圳市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下称：“深投控”），但出于各方面的原因，建设

控股、深投公司所持有的深物业股份尚未过户登记到深投控名下，深投控为本公司实际控制

人。

一、股权分置改革方案概述

１

、股权分置改革对价方案概述

以深物业流通

Ａ

股

９１

，

３９１

，

３００

股为基数， 非流通股股东向股权分置改革实施股权登记

日登记在册的深物业

Ａ

股流通股股东每

１０

股支付

３．９

股深物业股份。 非流通股股东共计向

全体流通

Ａ

股股东支付

３５

，

６４２

，

６０７

股股份的对价总额。 以深物业股权分置改革方案获得参

加表决的全体

Ａ

股股东三分之二以上同意和参加表决的流通

Ａ

股股东三分之二以上同意为

生效和实施条件。

以深物业流通

Ａ

股

９１

，

３９１

，

３００

股为基数， 深投控以其实际控制的深投公司名下的深物

业股份向股权分置改革实施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深物业流通

Ａ

股股东支付

５

，

１８９

，

２９７

股

深物业股份；深投控以其实际控制的建设控股名下的深物业股份向股权分置改革实施股权登

记日登记在册的深物业流通

Ａ

股股东支付

２９

，

７１２

，

２３５

股深物业股份， 并代除深投公司以外

的其他非流通股股东垫付

７４１

，

０７５

股深物业股份。

２

、通过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的股东大会日期、届次

本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已于

２００９

年

１０

月

２１

日获得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相关股东会议

表决通过。

３

、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日期

股权分置改革方案于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

３

日实施。

二、本次可上市流通限售股份持有人做出的各项承诺及履行情况

限售股份持有人名称 承诺及追加承诺内容 承诺及追加承诺的履行情况

深圳市国贸物业管理有限

公司

自改革方案实施之日起， 所持原非流

通股股份在

１２

个月内不得上市交易

或者转让； 未偿还垫付的非流通股股

东所持之股份不得上市交易。

严格履行了承诺， 限售期已经届

满，已偿还股改垫付对价股份并取

得深投控的同意。

三、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安排

１

、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期为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３

日；

２

、本次可上市流通股份的总数为

２

，

５１４

，

７８１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０．４２２０％

；

３

、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情况如下：

限售股份持有

人名称

持有限售股份

数（股）

本次可上市

流通股数

（股）

本次可上市流

通股数占限售

股份总数的比

例（

％

）

本次可上市流

通股数占无限

售股份总数的

比例（

％

）

本次可上市

流通股数占

公司总股本

的 比例

（

％

）

冻结的股

份数量

（股）

深圳市国贸物

业管理有限公

司

２

，

５１４

，

７８１ ２

，

５１４

，

７８１ ０．６５１５％ １．１９７５％ ０．４２２０％ ０

四、本次解除限售前后的股本结构变化情况

（单位：股）

股份类型 变动前

变动情况

变动后

增加 减少

一、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３８５

，

９７４

，

８４９ ２

，

５１４

，

７８１ ３８３

，

４６０

，

０６８

１

、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限

售流通股（个人）

５２８

，

０００ ５２８

，

０００

２

、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限

售流通股（法人）

３８５

，

４４１

，

３０５ ２

，

５１４

，

７８１ ３８２

，

９２６

，

５２４

３

、高管锁定股

５

，

５４４ ５

，

５４４

二、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２１０

，

００４

，

２４３ ２

，

５１４

，

７８１ ２１２

，

５１９

，

０２４

１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４２

，

４０４

，

３９０ ２

，

５１４

，

７８１ １４４

，

９１９

，

１７１

２

、境内发行外资股

６７

，

５９９

，

８５３ ６７

，

５９９

，

８５３

３

、境外发行外资股

０ ０

４

、其他

０ ０

三、总股本

５９５

，

９７９

，

０９２ ５９５

，

９７９

，

０９２

五、股东持股变化情况及历次解除限售情况

１

、本次解除限售股东自公司股改实施后至今持股变化情况：

限售股份持

有人名称

股改实施日持有股份情

况

本次解限前已解限股

份情况

本次解限前未解限股

份情况

股份数量变化

沿革

数量（股）

占总股本

比例（

％

）

数量（股）

占总股本

比例（

％

）

数量（股）

占总股本

比例（

％

）

深圳市国贸

物业管理有

限公司

２

，

５１６

，

８００ ０．４６４５ ０ ０ ２

，

５１４

，

７８１ ０．４２２０

（注）

注：本次解除限售股东股份数量变化沿革情况如下：

①

获得公司

２００９

年中期权益分配（每

１０

股送

１

股）；

②

偿还股权分置改革中深投控所垫付的股份对价；

③

偿还股权分置改革中深投控所垫付的股份对价部分所获得的权益分配。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本次解除限售股东已完成偿还垫付。

详细情况如下表所示：

限售股份持有人名称 偿还股改垫付的股份（股）

偿还股改垫付的对价部分所

获得的权益分配（股）

合计偿还垫付

股份（股）

深圳市国贸物业管理有

限公司

２３０

，

６３５ ２３

，

０６４ ２５３

，

６９９

２

、股改实施后至今公司解除限售情况：

序号

刊登《限售股份上市流通提示

性公告》的日期

该次解限涉及

的股东数量

该次解限的股份

总数量（股）

该次解限股份占

当时总股本的

比例（

％

）

１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３

日

４ ２

，

６６７

，

２４７ ０．４５

六、保荐机构核查意见书的结论性意见

经核查，本公司股权分置改革保荐机构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认为：深圳市国贸物业管

理有限公司持有的深物业

Ａ

股票，已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３

日结束限售期。 该公司已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

日履行完成垫付股份的偿还义务。 深投控在与深圳市国贸物业管理有限公司签署的股份

偿还协议书中同意该公司在履行完成垫付股份的偿还义务后获得流通权。 深圳市国贸物业管

理有限公司持有深物业股份符合解除限售的条件。

七、 控股股东对解除限售股份的持有意图及减持计划

本次解除限售股东非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八、其他事项

１

、 本次申请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份持有人是否存在对公司的非经营性资金占用

情况

□

是

√

否；

２

、 本次申请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份持有人是否存在公司对该股东的违规担保情

况

□

是

√

否；

３

、本次申请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份持有人是否存在违规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

□

是

√

否；

４

、解除股份限售的持股

１％

以上的股东已提交知悉并严格遵守《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

管理办法》、《上市公司解除限售存量股份转让指导意见》和本所有关业务规则的承诺文件

□

是

√

不适用；

九、备查文件

１

、解除股份限售申请表

２

、保荐机构核查意见书

深圳市物业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一年七月十二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５２５

股票简称：长园集团 编号：

２０１００２９

长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

第四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暨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长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四十二次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１

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应参加表决的董事为

９

人，实际参加表决的董事为

９

人，符合《公司

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经与会董事表决，以

９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以下议

案：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部分内容的议案》；

表决结果：

９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表决结果：

９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２０１１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如下：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１

、召开时间

（

１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７

日（星期三）上午

１０

：

００

（

２

）网络投票时间：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７

日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和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

公司将在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１

日发布 《长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三次临时

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

２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深圳市南山区科苑中路长园新材料港

Ｆ

栋

５

楼会议室

３

、召集人：长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４

、召开方式：采取现场投票、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本次相关股东会议将通过上海证券

交易所交易系统向社会公众股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社会公众股股东可以在网络投

票时间内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的交易系统行使表决权。

５

、投票规则：公司股东只能选择现场投票、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中的一种表决

方式。 如同一股份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系统重复进行表决的，以第一次表决结果为准。

６

、出席对象

（

１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０

日（星期三）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

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上述本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并可以书面

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

２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

３

）公司聘请的律师。

二、会议审议事项

１

、《关于公司符合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票条件的议案》

２

、《关于公司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各子议案需要逐项审议）；

（

１

）发行方式；

（

２

）发行股票种类；

（

３

）每股面值；

（

４

）发行数量；

（

５

）发行对象；

（

６

）发行价格及定价依据；

（

７

）锁定期安排；

（

８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用途；

（

９

）上市地点；

（

１０

）未分配利润安排；

（

１１

）本次发行决议有效期限

３

、《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运用可行性报告的议案》；

４

、《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的议案》；

５

、《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说明的议案》；

６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相关事宜

的议案》

以上议案均为特别表决事项，需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

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以上议案均已经本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四十一次会议及第四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各议

案的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３

日及

７

月

１２

日在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证券时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披露的相关公告。

三、现场股东大会会议登记方法

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并可以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

不必是公司股东。

１

、登记方法：

法人股东持股东帐户卡、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的法人委托书和出席人身份证办理

登记手续；

个人股东持股东帐户卡、本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委托代理人还须持有授权委托书、代

理人身份证）；异地股东可以用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

２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２

日上午

８

：

００－１２

：

００

，下午

１３

：

３０－１７

：

３０

３

、登记地点

深圳市南山区科苑大道长园新材料港

Ｆ

栋五楼证券法律部；

邮政编码：

５１８０５７

４

、联系电话：

０７５５－２６７１９４７６

联系传真：

０７５５－２６７３９９００

联系人：刘栋、马艳

５

、参加会议的股东住宿费和交通费自理。

四、参与网络投票的股东身份认证与投票程序

在本次股东大会上，公司将向流通股股东提供网络投票平台，流通股股东可以通过上交

所交易系统参加网络投票，投票程序如下：

１

、 本次股东大会通过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７

日上午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

２

、股东投票代码：

沪市挂牌投票代码 投票简称 表决议案数量 说明

７３８５２５

长园投票

１６ Ａ

股

３

、股票投票的具体程序

（

１

）买卖方向为买入投票

（

２

）在“委托价格”项下填报本次股东大会的议案序号，以

１．００

元代表第

１

个需要表决的

议案事项，以

２．００

元代表第

２

个需要表决的议案事项，以此类推。本次股东大会需要网络表决

的议案事项的顺序号及对应的申报价格如下表：

序号 议案内容

对应申报

价

１

关于公司符合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票条件的议案

１．００

２

关于公司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

２．００

发行方式

２．０１

发行股票种类

２．０２

每股面值

２．０３

发行数量

２．０４

发行对象

２．０５

发行价格及定价依据

２．０６

锁定期安排

２．０７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用途

２．０８

上市地点

２．０９

未分配利润安排

２．１０

本次发行决议有效期限

２．１１

３

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运用可行性报告的议案

３．００

４

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的议案

４．００

５

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说明的议案

５．００

６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相

关事宜的议案

６．００

（

３

）在“委托股数”项下填报表决意见，对应的申报股数如下：

表决意见种类 对应的申报股数

同意

１

股

反对

２

股

弃权

３

股

（

４

）投票注意事项：

Ａ

、股东大会有多个待表决的议案，可以按照任意次序对各议案进行表决申报，表决申报

不得撤单；

Ｂ

、对同一议案不能多次进行表决申报，多次申报的，以第一次申报为准；

Ｃ

、对不符合上述要求的申报将作为无效申报，不纳入表决统计。

（五）备查文件

１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四十二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长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Ｏ

一一年七月十一日

附件一： 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先生

／

女士代表本人

／

本公司出席长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二

Ｏ

一一年第

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姓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股东帐户： 委托人持股数：

受托人姓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签名（盖章）： 委托日期：

委托人对本次股东大会议案的表决情况：

１

、《关于公司符合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票条件的议案》

（同意

□

反对

□

弃权

□

）

２

、《关于公司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

２．０１

发行方式 （同意

□

反对

□

弃权

□

）

２．０２

发行股票种类 （同意

□

反对

□

弃权

□

）

２．０３

每股面值 （同意

□

反对

□

弃权

□

）

２．０４

发行数量 （同意

□

反对

□

弃权

□

）

２．０５

发行对象 （同意

□

反对

□

弃权

□

）

２．０６

发行价格及定价依据 （同意

□

反对

□

弃权

□

）

２．０７

锁定期安排 （同意

□

反对

□

弃权

□

）

２．０８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用途 （同意

□

反对

□

弃权

□

）

２．０９

上市地点 （同意

□

反对

□

弃权

□

）

２．１０

未分配利润安排 （同意

□

反对

□

弃权

□

）

２．１１

本次发行决议有效期限 （同意

□

反对

□

弃权

□

）

３

、《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运用可行性报告的议案》

（同意

□

反对

□

弃权

□

）

４

、《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的议案》（同意

□

反对

□

弃权

□

）

５

、《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说明的议案》（同意

□

反对

□

弃权

□

）

６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相关事宜

的议案》 （同意

□

反对

□

弃权

□

）

附件二： 回 执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０

日，我单位（个人）持有长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票 股，拟参加公

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股东帐户： 股东姓名（盖章）：

出席人姓名：

日期：

２０１１

年 月 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５２５

股票简称：长园集团 编号：

２０１００３０

长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变更

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部分内容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０

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四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非公开

发行股票预案的议案》。 由于部分项目在当地政府有关部门进行备案审批时，因各地政府对项

目立项的标准不同，公司决定将预案中“东莞项目”的名称、“南京项目”的名称及投资额分配

进行变更，其它内容保持不变。 具体内容如下：

一、变更内容

原项目内容：

序号 项目名称

计划投资

（万元）

拟用募集资金投入（万

元）

１

收购深圳南瑞科技有限公司

２５％

股权

１３

，

５２１．５ １３

，

５２１．５

２

新建年产

１０

亿片锂电池保护用核心元件

产品生产项目

１９

，

０００ １９

，

０００

３

智能电网系列产品及汽车动力电池保护模

块研发生产基地

７５

，

０００ ２５

，

０００

４

无卤环保阻燃热缩套管及特种氟塑料套管

系列产品生产基地

３３

，

３９５ １５

，

０００

５

补充流动资金

５

，

０００ ５

，

０００

合计

１４５

，

９１６．５ ７７

，

５２１．５

变更后项目内容：

序号 项目名称

计划投资

（万元）

拟用募集资金投入（万

元）

１

收购深圳南瑞科技有限公司

２５％

股权

１３

，

５２１．５ １３

，

５２１．５

２

新建年产

１０

亿片锂电池保护用核心元件

产品生产项目

１９

，

０００ １９

，

０００

３

智能电网系列产品研发生产基地

６６

，

０００ ２２

，

０００

４

汽车动力电池保护模块研发生产基地

９

，

０００ ３

，

０００

５

无卤阻燃热缩套管及特种氟塑料套管系列

产品东莞生产基地

３３

，

３９５ １５

，

０００

６

补充流动资金

５

，

０００ ５

，

０００

合计

１４５

，

９１６．５ ７７

，

５２１．５

二、变更原因

１

、东莞项目名称变更

公司最近在办理项目环评批复时，收到东莞环保局的回复“在项目名称和产品名称中加

带‘环保’两字需有国家环保部门对产品出具的环保认证证书”，经公司技术部工作人员咨询，

国家环保部门尚未有针对产品环保进行认证的业务，产品环保认证由相关检测机构进行。 目

前公司相关产品已通过国际

ＳＧＳ

检测，达到环保要求，并已获得

ＳＯＮＹ

、三星等公司出具的环

境管理体系认证。 同时公司产品“一种环保型无卤阻燃热缩管”已获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

产权局颁发的发明专利证书，产品“

ＣＢ－ＨＦＴ

无卤环保热收缩管”、“汽车用环保型聚烯烃热缩

套管

ＣＢ－２０００

”荣获国家重点新产品。 公司该类产品的环保性能已得到检测机构和市场的认

可，为配合东莞市环保局要求，现将项目名称进行变更，项目建设内容不变。

２

、南京项目名称及总投资额变更：

（

１

）项目名称由“智能电网系列产品及汽车动力电池保护模块研发生产基地”变更为“智

能电网系列产品研发生产基地项目”和“汽车动力电池保护模块研发生产基地项目”两个项

目。 变更原因为：公司最近在向江苏省发改委递交项目立项资料时，收到江苏省发改委回复

“由于基地生产的智能电网产品和汽车动力电池保护模块产品分属于两个不同行业， 两个产

品必须分开立项”。 因此，现在将原来项目按照产品分开成两个单独项目重新报批立项。

（

２

）原“智能电网系列产品研发生产基地项目”总投资由

６０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变更为

６６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汽车动力电池保护模块研发生产基地项目”总投资由

１５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变更为

９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调整的

６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为基建费用。 变更原因为：根据江苏省国土厅对国

土土地点供条件“中外合资企业项目总投资额需大于

０．９８

亿美元”，由于项目分开立项，需增

加“智能电网系列产品研发生产基地项目”的总投资额以满足国土点供条件。 而项目实施主体

长园（南京）智能电网设备有限公司总投资额为

７５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故相应调整“汽车动力电

池保护模块研发生产基地项目”的总投资额，减少的原因是将“汽车动力电池保护模块研发生

产基地项目”原有的基建部分全部并入“智能电网系统产品研发生产基地项目”。

特此公告！

长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Ｏ

一一年七月十一日

证券代码：

600422

证券简称：昆明制药 公告编号：临

2011-23

昆明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六届十八次董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昆明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1

年

7

月

7

日以书面和电子邮件形

式向董事会全体董事发出了公司六届十八次董事会议的通知和材料，并于

2011

年

7

月

11

日

以通讯方式召开。 会议由公司何勤董事长召集并主持，本次会议应参加表决董事

9

人，实际参

加表决

9

人；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以记名方式投票表决，审议通过以下决

议：

（

1

）审议滕百欣女士辞去公司董事职务的预案

此预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

2

）审议刘小斌先生辞去公司董事职务的预案

此预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

3

）审议增补裴蓉女士为公司董事的预案

公司杨世林独立董事、钟晓明独立董事、辛金国独立董事、梅健独立董事均同意裴蓉女士

为公司董事候选人，同意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认为提名及聘任程序及人员的任职资格符

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程序公开、透明。

此预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

4

）审议增补汪思洋先生为公司董事的预案

公司杨世林独立董事、钟晓明独立董事、辛金国独立董事、梅健独立董事均同意汪思洋先

生为公司董事候选人，同意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认为提名及聘任程序及人员的任职资格

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程序公开、透明。

此预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

5

）审议关于召开公司

201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详见公司股东大会通知公告）

特此公告

昆明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

年

7

月

11

日

个人简历：

裴蓉，女，

1971

年

4

月出生，国家会计学院会计硕士毕业。

1992

年起参加工作，任杭州侨

兴织带机厂财务科副科长，

1994

年

7

月进入华立集团工作，历任财务总监、审计室主任、审计

部部长至今。 先后担任华立进出口有限公司监事、华立国际（香港）有限公司董事、华泰精细化

工有限公司董事、华立信息产业集团董事、华立地产集团董事、华策投资有限公司监事、华立

医药集团董事、武汉健民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长。

汪思洋，男，

1987

年

2

月出生，华中科技大学电气化工程和自动化本科毕业。

2010

年

1

月

参加工作，

2011

年

6

月担任华立集团总部投资管理部副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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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明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六届十次监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任何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昆明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1

年

7

月

8

日以书面和电子邮件形

式向全体监事发出了公司六届十次监事会议的通知和材料，并于

2011

年

7

月

11

日以通讯方

式召开。 会议由公司监事会主席屠国良召集并主持，本次会议应参加表决监事

6

人，实际参加

表决

6

人，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一致审议通过了以下决议：

（

1

）关于屠国良先生申请辞去公司监事职务的预案

此预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

2

）关于增补丁国英女士为公司六届监事会监事的预案

此预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昆明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1

年

7

月

11

日

丁国英女士简历：

丁国英，女，

1989

年

-2003

年任华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行政管理部历任行政专员、统计主

管、行政部副经理、经理。

2003-2004

年任华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产业发展部副经理。

2004-

2007

任华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运营管理部副经理、经理。

2007

年至今任华立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行政人事部副经理、经理、行政总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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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明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召开

201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会议通知

1

、会议召开时间：

2011

年

7

月

27

日

(

星期三

)

，上午

9:30

会期：半天

2

、会议地点：

云南省昆明市国家高新技术开发区科医路

166

号公司管理和营销中心六楼会议室

3

、会议议程：

(1)

审议滕百欣女士申请辞去公司董事职务的议案

（

2

）审议刘小斌先生申请辞去公司董事职务的议案

（

3

）审议增补裴蓉女士为公司六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

4

）审议增补汪思洋先生为公司六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

5

）审议屠国良先生申请辞去公司监事职务的议案

（

6

）审议增补丁国英女士为公司六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4

、出席会议人员：

(1)

公司全体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2)

截止

2011

年

7

月

21

日下午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

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3)

公司聘请的律师；

(4)

因故不能出席会议的股东，可委托授权代理人出席，但需持有授权委托书及本人身份

证

(

授权委托书详见附件

)

5

、其他事项：

出席会议人员食宿、交通费自理。

联系人：孟丽、卢冰

联系电话：

(0871) 8324311

传 真：

(0871) 8324267

昆明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

年

7

月

11

日

附件：

授权委托书

致：昆明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兹委托股东代理人 先生或女士出席昆明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二

次临时股东大会，并授权如下：

一、代理本股东所持全部股份在本次股东大会上进行表决、发言并以本次股东大会要求

的表决方式表决；

二、代理本股东所持全部股份对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相关程序事项，以及所列议案进行

表决，并签署股东大会决议；

三、对于本次股东大会全部表决事项股东在本授权委托书中未作具体指示的，视为股东

代理人可以按自己的意思代理本股东所持全部股份进行表决。

委托股东名称：

委托股东营业执照号（或身份证号码）：

委托股东的股东帐号：

委托股东持股总数：

法定代表人（签名）：

被委托人（签名）：

被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授权委托书签署日期：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D25

2011

年

7

月

12

日 星期二


